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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大学船山学院 2023 年专升本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学院专升本招生工作顺利进行，维护学院

和考生的合法权益，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2023 年湖

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湘教发﹝2022﹞55 号）的精神，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

定本章程。

第二条 南华大学船山学院是湖南省人民政府于 2001 年

8 月批准成立、国家教育部于 2004 年 1 月确认，由南华大学

按新机制、新模式举办的全日制普通本科独立学院，坐落在

湖南省衡阳市，学院代码：12650。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三条 学院成立由南华大学领导、南华大学船山学院领

导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专升本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全面负责学院的专升本招生考试以及录取工作。

第四条 学院专升本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

负责考试招生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 学院成立由南华大学纪委办公室、监察处等有关

部门人员组成的招生监督工作组，负责学院专升本考试招生

工作的监督，维护学院和考生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招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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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的有关要求，符合下列条件的

考生（含免试生）可报名参加我院专升本招生考试：

（一）遵纪守法，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

（二）在湖南省普通高校全日制高职（专科）就读且 2023

年 7 月 31 日前能取得毕业证书，并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

息网（以下简称学信网）进行了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的应届毕

业生；我省普通高校全日制高职（专科）毕业生及在校生（含

高校新生）应征入伍，或在外省全日制高职（专科）就读（或

已毕业）的我省户籍学生并在我省入伍，并取得全日制高职（专

科）学历的退役大学生。

下列人员不得报名：

（一）在校及入伍期间受到记过及以上纪律处分，且在

报名前还没有解除处分的。

（二）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

刑者；因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给予暂停参加高校招生考

试处理且仍处于停考期的。

（三）上年可以正常毕业并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参加专升本

考试，不得延期毕业再以应届毕业生身份报考。

第四章 招生专业与计划

第七条 2023 年学院专升本招生专业为：护理学、机械制

造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 3 个专业；招生计划包括普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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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家庭毕业生计划、免试计划 3 种类型。本校招生计划将

在湖南省教育厅下达后另行公布。

第五章 考试考核

第八条 2023 年专升本考试由学院自行命题、自行组织考

试。考试大纲以学院官网公布为准，学院官网网址：

http://csxy.usc.edu.cn/.

第九条 考试科目

序号 本科专业 考试科目 1 考试科目 2 考试科目 3

1 护理学 大学计算机基础 护理学基础 内科护理学

2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大学计算机基础 机械制造工

艺学
机械设计基础

3 土木工程 大学计算机基础 建筑材料 土木工程施工

第十条 考试考核方式按普通类考生和免试生分类进行。

1.普通类考生参加考试，考试方式为闭卷考试，每门课

程总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00 分钟。

2.免试生参加考核，考核方式为学院另行组织的职业适

应性或职业技能综合测试，取得的成绩作为录取的依据；荣

立军队三等功及以上的免试生免于参加考核。

第六章 录取

第十一条 录取工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及

“学院负责、招办监督、分类进行”的机制组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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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学院按照湖南省教育厅《2023年湖南省普通高

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湘教发〔2022〕55号）

相关规定进行录取。其中，免试生录取工作在普通招考考试前

全部完成。

第十三条 学院对普通类考生的录取工作按照招生计划

分专业按考生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第十四条 脱贫家庭毕业生录取原则上不高于本专业常

规录取率 10 个百分点的比例，按考生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

录取。

第十五条 2023年6月上旬将录取数据上报省教育考试院

审核，审核通过后，在学院官网对拟录取名单进行公示。公示

无异议后，学院将拟录取名单上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备案。6

月30日前，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将学院提交的拟录取名单报湖南

省教育厅学籍管理部门进行毕业资格审核，根据核查结果办理

最终录取手续，学院对办理最终录取手续的学生发放录取通知

书。

第七章 学籍学历管理

第十六条 新生入学后，学院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进

行入学资格复查和体检。资格复查和体检不合格、凡发现弄

虚作假者的学生，取消其入学资格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十七条 学院专升本学生学制为两年，按照国家及学院相

关规定进行学籍学历管理，不得转学或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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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根据《南华大学船山学院专升本人才培养方案》，

学生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达到毕业要求的，学院按照

教育部有关规定颁发本科毕业证书，证书标注“在南华大学

船山学院××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学习时间按进入本

科阶段学习和颁发毕业证书实际时间填写；符合学院学士学

位授予条件的授予相应学士学位。

第八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学院严格按照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

省财政厅和湖南省教育厅核定的标准执行收费，具体缴费标

准在南华大学船山学院官网和《新生入学须知》中予以告知。

第二十条 学院专升本招生咨询联系电话（传真）：0734

–8160511；监督举报受理电话：0734–8578163。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若有与上级有关政策不一致之处，以

国家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未尽事宜，按上级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南华大学船山

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南华大学船山学院

2023 年 2 月 4 日


